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321号提案的答复
黄亚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渣土运输车辆在检车及等级评定过程中不需拆加高板及盖板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目前我国机动车生产、销售、注册登记的相关技术标准规定

作为我国机动车安全管理最基本的技术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被广泛应用于机动车制造、进口、质检、维修、注册登记、安全技术检验、运行安全管理、事故车检验和机动车报废等相关领域，发挥着技术法规作用的国家标准。该国标对车辆的技术参数作了相应规定，新出厂的机动车，其质量和尺寸参数与批准数值的偏差应符合规定。在用的货车其货厢结构及尺寸等技术参数和结构特征应与注册登记时记载的技术参数保持在合理的偏差范围；在设计和制造上不应设置有货厢（货箱）加高、加长、加宽的结构、装置。从预防和减少货车超限超载运

输情形，保障交通安全出发，规定了货车在设计和制造阶段就不允许货车对货厢（货箱）栏板上有方便加高栏板的锁扣、铰链等装置，从车辆设计和生产源头杜绝货车出厂后的改装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三条也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机动车生产企业及销售企业违规批准、生产、销售不合格机动车型或者拼装和擅自改装的机动车的相应法律责任。

二、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国家对已注册登记的车辆可申请变更登记，同时对自行加装配件的范围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货运机动车在不影响安全和识别号牌的情况下，可自行加装防风罩、水箱、工具箱、备胎架而无需办理变更登记，而渣土车加装栏板及盖板的行为并不在法定情形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六条也作了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

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负责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根据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对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在用机动车检验时，送检机动车的车辆颜色和外形应与机动车行驶证上的车辆照片相符，且不应出现更改车身颜色、改变车厢形状、改变车辆结构等情形；在用机动车检验时，货车、挂车的栏板高度应与机动车登记信息、驾驶室两侧喷涂的栏板高度数值相符，且误差不超过±2%或±50mm；车辆不应有“加长、加高、加宽货厢”情形。因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对“渣土车”进行检验和监管中要求车辆拆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擅自加装的加高板及盖板是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的规定的，属正常履行法定职责。

四、重、中型货车改装的危害

重、中型货车，作为公路运输的“主角”，在交通运输、市场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渣土车”更是承担着城市发展建设的重任。然而对重、中型货车外形和结构进行改装，加高货厢栏板，增加货厢容积，那么车辆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必然超限超载，危害极大：

（一）严重破坏道路基础设施。由于超限超载车辆的荷载远远超过道路和桥梁的设计荷载，致使路面损坏、桥梁断裂，大大缩短了公路基础设施的使用年限。

（二）行车危险性增大。货车超限超载，行车惯性加大必然致使制动距离加长，成倍增大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三）货车进行改装，原有的技术参数、安全性能等均受到改变，加之车辆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轮胎易爆、转向性能受影响，车辆损耗加快，操控稳定性降低，必将增大车辆失控风险，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埋下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

五、对渣土车管理的建议
一直以来城市“渣土车”问题不断，原本是光荣的城市建设者，而现在却成为人人谈之色变的“马路杀手”“生命收割机”等，而媒体网络上也都充斥着各种渣土车的负面新闻报道，广大市民对渣土车扰民的现象也是怨声载道。当前，我市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在遵循绿色环保理念，共同建设生态宜居文明幸福的魅力城市发展目标工作中，渣土运输企业及广大驾驶员的辛勤付出功不可没，在解决渣土运输企业及车辆目前面临的困难和矛盾的同时，也要兼顾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国家工信部目前已经批准并发布了多种品牌型号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新型城市渣土专用运输车型《公告》，这种新型渣土运输车辆无须加装栏板及盖板，出厂就配置有自动开合的防泼洒防泄漏柔性密闭装置，在注册登记或安全技术检验时也无须拆除，即满足了城市建设管理的要求，也解决了广大车主驾驶员加装、拆除栏板和盖板的烦恼，更大大降低了运输过程中的交通安全风险，因此，建议政府扶持企业采购引进符合国家规定的新型渣土专用运输车辆，齐抓共管，密切协作，为建设生态玉溪、和谐玉溪、美丽玉溪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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